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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特约记者 王辉)
近日，市民杨先生向记者反映，
荆河休闲长廊断塌很久无人治
理，有很多市民在钓鱼，存在一
定危险，断桥部分存在缺口影响
了城市形象。

近日，记者来到茂源大
桥，沿着荆河休闲长廊景观带一
路向南，来到了市民杨先生所说
的断塌的景观桥。发现断塌部分
的整个桥面露出了钢筋水泥，桥
面上的木条全部都拆除了，断塌
处无任何警示标志，很多市民在
断塌的景观桥旁边钓鱼。在附近
散步的李先生表示，这个断塌的
桥面上每天来钓鱼的市民特别
多，桥面下没有任何固定的支撑
点，看着就危险。尤其是晚上，
还有很多垂钓的市民，如果走在
下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在断
塌的半截桥上发生危险。

记者了解到，一些市民为了
图方便，每天都来这个存在安全
隐患的景观桥钓鱼。正在钓鱼的
张先生说道：“平时经常在这附
近钓鱼，因为这个断桥是中间位
置，所以人比较多。我在这儿钓
过几次鱼，觉得有安全隐患，便
放弃了。一座很漂亮的桥就这样
在中间部分断塌了，不雅观也不
安全，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修
复。”

关于这些情况，记者联系了
滕州市城管局荆河休闲长廊管理
处的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
示，随着荆河长廊的修建，在荆
河两岸钓鱼、观赏的市民逐渐增
多，公共设施也频频遭到损坏，
关于长廊损坏的情况，他们会及
时修复，尽快给市民一个满意的
答复。

荆河休闲长廊
断桥垂钓隐患多晚报讯（记者刘一单

摄影报道）12 日中午，市
民李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
线，反映龙头市场内通往
龙头路的一条小路刚刚通
行不久，就又被一些在路
上摆摊的商贩占道经营，
影响了此处交通。随后记
者驱车赶往李先生所说的
地方，确实看到一位在路
边摆摊卖鱼的商贩。不少
买鱼的市民直接围着鱼
摊，电动车就停在该鱼摊
周围。这样一来，原本就
不是很宽的道路更是被堵
了一半，严重影响了车辆
的正常通行。不少私家车
途径此处只能狂按喇叭，
但是却无人理睬。

鱼摊
堵了半边路

元宵节当天，家住市中
区明湖社区的马女士拨打本
报新闻热线反映，解放路的
几家超市门口以及医院和其
他一些看车点趁机涨价。对
此现象，马女士表示不满，
希望有关部门可以重视一下
这个问题。马女士说：“原本
1元钱的电动车看车费翻了一
倍，变成了一辆电动车 2 元
钱。有些原本没有人看车子
的地方，当晚也有一些老太
太蹲守了，看到停车的市民

过来就要看车费2元。她们看
着来玩的人多，就随便搬个
小板凳拿着小红纸来收钱。
我们把车子停在公共的人行
道和商店门口，她们凭什么
说收费就收费，说涨价就涨
价？”

根据马女士所反映的情
况，记者随后便骑车来到了
马女士所说的地方，在解放
路上转了两圈，发现原先没
有人看车收费的地方，此时
有人拿着纸片和竹片之类的

东西进行看车收费。记者把
车子停到市中区人民医院门
口，这边电动车钥匙还没拧
下，那边一位手拿着一把零
钱和小红纸片的中年妇女就
跟上来，并且主动表示目前
看车子的价格为2元。当记者
询问，为什么要涨钱的时
候，该妇女说：“这不放假
了，出来玩的人多了吗。汽
车不让过了，都骑车子出来
呢。大晚上的我们不回家过
节在这儿给你们看车子，我

们容易吗？车子那么多，看
都看不过来了，再说看车子
也费劲啊，当然得涨价了。
我们又没问你们要 10 块 8 块
的，就涨了1块钱，现在1块
钱也买不着什么东西啊。”

随后记者又调查了乐天
玛特超市门口以及购物中心
门口和汽车站旁的几个看车
收费点，这几个地方大多也
都趁着元宵节涨了价。

元宵节 看车费翻倍

“趁节打劫” 看车费翻一番
涨价“迎元宵”谁来监管

今年的元宵节与情人节“撞车”，

部分市民选择在这天去看花灯展会，

另外很多年轻的情侣也外出约会逛

街。由于14日当天前来市人民公园

看花灯的人数众多，交警部门不得不

对解放路的文化路至君山路段进行交

通管制。机动车不能通行，外出的市

民大多选择电动车和自行车代步。但

此时，麻烦又来了，亲朋好友，小情侣

们原本高高兴兴约会、逛街、看花灯，

这会儿却因为停车的问题惹得心情不

快。

而当记者询问这些看车
收费人员所属何部门，又是根
据哪条规定说元宵节可以涨
价的，收费人员明显表现出了
不耐烦，没有回答记者的问
题。只有一位收费人员说了
一句，“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看
车子，这也都是派出所允许
的，平常白天一直都是一块
钱，过年过节都涨价，反正现
在停车就是2块钱。”

采访中，部分市民对看车
费随意涨价表示质疑和不满，
但也有一些市民对看车费上
涨表示理解。

家住市中区君府花园的
市民宋先生表示，这些看车子

的人只顾收费，根本不会用心
帮你看护车子。“前几年的元
宵节，我和朋友们骑车子出来
看花灯，看完花灯晚上 10点
多出来的时候，我一个朋友
的车子就找不到了。当时也
着急上火的和看车人吵了一
架之后也没有任何的解决办
法，反正从那以后我们再也
不相信这些看车子的了。今
年我和弟弟就是从家步行走
过来看花灯的，生怕再发生
类似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家
离公园也不远，步行过来就
权当锻炼了。”

家住花园小区的董女士
与宋先生的观点又有些不同：

“我觉得这些看车子的大爷大
妈们在节假日仍旧为我们服
务，无法和家人团聚。另一方
面，一年里也没有多少节假
日，他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
节日期间看车费多收 5 角、1
元的我还是可以理解。”

采访中部分市民对这些
看车收费的人产生质疑，质疑
她们是否真能辨认清车子和
对应的车主，是否是谁能打开
车子就可以走人。如果她们
收了看车费，车子丢了或者损
坏了她们要不要赔偿？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所有
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

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
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
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
名和金额。但是这些收费看
车的人却在提供看车服务，并
向市民收取费用之后不予开
具发票，让消费者的权益遭受
损失。

“不知道相关部门对电
动车停车收费是否有统一的
标准，过年过节涨价是否符
合规定。如果不符合的话，那
么这个现象就需要相关部门
来规范管理一下。”—位市民
如是说。

看车费涨价 市民态度不一

晚报讯（记者 孔浩）市中
区立新小区的王女士 2月 12日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反映，当日凌
晨三点左右，一对男女在小区内
吵闹，结果把很多熟睡的居民都
吵醒了，严重影响了大家的休
息，有这样的邻居真是倒霉。

王女士说，因为春节期间太
劳累，这些天老是感觉困乏，并
且经常失眠，休息不是太好。12
日凌晨三点钟左右，睡得正香的
她却被窗外传来的一对男女的

高分贝的争吵声惊醒。她迷迷
糊糊的，刚开始还以为是做梦，
但男子竭斯底里般的怒吼和女
子的尖叫声，很快让她清醒，再
也睡不着了。此时小区居民都
已休息，小区内非常安静，反衬
得这两人的争吵声非常响亮、刺
耳。接下来，王女士又相继听到
孩子的哭闹声、邻居的劝解声，
以及男子愤怒的开关车门声，这
几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使黎明前
的立新小区立马热闹了起来。

这种不间断的吵闹一直持续了
半个多小时，到三点半时随着汽
车离开的声音而结束。此时王
女士再也睡不着了，躺在床上辗
转反侧，浑身难受，大概又过了
个把小时才睡着，早上因此起
晚，上班差点迟到。

王女士对于凌晨发生的这
起吵闹扰民事件非常气愤，她
说，居家过日子，不管是夫妻
还是邻里，即使再有矛盾，也
不能在半夜里争吵啊。你不顾

自己的形象，也要顾及周边的
邻居吧，这不是严重影响大家
休息吗，做人最起码的公德还
是要讲的。当时听着窗外的争
吵，她几次想打 110 报警，让
警察来管教一下这对不懂事的
男女，但还是顾及邻居的面子
忍了下来。但她表示，如果今
后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她会
不留情面，毫不犹豫地报警求
助。

大半夜小两口楼下吵翻天
邻居苦忍受煎熬

■记者 刘一单


